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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釋憲案件中基本權利的判斷與合憲性的審查 

─釋字第 626 號評析 
 

 

 

 編目：憲法 

【論文導讀】 

一、文章名稱：釋憲案件中基本權利的判斷與合憲性的審查 

─釋字第 626 號評析 

二、作    者：吳信華教授 

三、出    處：月旦裁判時報，第 8 期，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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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涉及國家侵害人民基本權利之案例中，若欲對該國家行為為合憲性之判斷，一般之思考步驟

約略如下：1.本案涉及當事人何項基本權利；2.國家行為是否構成侵害；3.侵害之合憲性等。在

「本案涉及當事人何項基本權利」之判斷上，常因基本權利保護範圍之開放性與案例事實之複雜

性等因素，因此時常涉及不只一個基本權利，此際即構成「基本權利之競合」。本文即以釋字第

626 號解釋為例，藉此說明若是存在基本權利競合之情況，則在具體案例中應如何判斷「本案究

涉及哪一個基本權利」以及就此對後續合憲性判斷（例如：平等原則或比例原則之審查）將產生

之問題。 

關鍵詞：基本權利之競合、受教育權、平等原則、比例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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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重點整理 

一、釋字第 626 號簡述 

(一)本案事實 

某甲參加 91 年度中央警察大學（下稱「警大」）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甲經初試（筆試）

錄取後，於複試（口試與體格檢查）時，經警大醫務室檢驗判定為兩眼綠色盲，警大乃依此

次考試招生簡章之相關規定判定甲體格檢查不合格，即不予錄取。甲於窮盡救濟途徑後，認

最高行政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系爭規定違反法律保留原則，並侵害其受憲法保障之

受教育權（憲法第 22 條及平等權第 7 條）而聲請解釋憲法。 

大法官後即作成本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並無違憲，解釋文如下：「憲法第 7 條規定，人民

在法律上一律平等；第 159 條復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律平等。』旨在確保人民享

有接受各階段教育之公平機會。中央警察大學 91 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第

7 點第 2 款及第 8 點第 2 款，以有無色盲決定能否取得入學資格之規定，係為培養理論與實

務兼備之警察專門人才，並求教育資源之有效運用，藉以提升警政之素質，促進法治國家之

發展，其欲達成之目的洵屬重要公共利益；因警察工作之範圍廣泛、內容繁雜，職務常須輪

調，隨時可能發生判斷顏色之需要，色盲者因此確有不適合擔任警察之正當理由，是上開招

生簡章之規定與其目的間尚非無實質關聯，與憲法第 7 條及第 159 條規定並無牴觸。」 

(二)爭點 

本案爭點簡要敘述，即「以色盲而限制就讀警大研究所是否合憲」？此一問題若遵循既定對

基本權利的思考，即：1.本案當事人涉及何項基本權利；2.國家行為是否構成侵害；3.侵害

的合憲性如何。此一思維及答題架構有初步的合理性，但現實上問題卻複雜許多。 

本案究竟涉及當事人何項基本權利？大法官認為本案涉及當事人「受國民教育以外之權

利」，並以憲法第 22 條、憲法第 159 條為說明依據，然而在後續實質合憲性的論點卻主要以

「色盲者是否適合從事警察工作」為相關評價，如此是否等同判斷憲法第 18 條所保障之「服

公職權」而非「受教育權」？ 

接續前一問題，本案主要之「審查基準」為何？若色盲做為一種限制入學（或擔任警察工作）

之「手段」，則此一手段是否合理正當，即應與其所欲達成之「目的」為是否合理均衡之理

性評價。若係如此，與其說此為「平等原則」之內涵，毋寧更應是「比例原則」所應檢驗者。

於本案中若以「比例原則」做為「審查基準」而檢驗系爭規定之合憲性，是否會有不同之結

果？ 

(三)判決理由 

1.第 1 段說明本案「審查客體」：系爭規定性質為對外之一般性法規範，該當司法院大法官

審理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之「命令」。 

2.第 2 段以「大學自治」為論點，說明大學得訂定相關入學資格條件，並無違反法律保留；

同時認為警大即使性質特殊，但對於學生入學資格的條件仍享有一定程度之自治權。 

3.第 3 段論及系爭規定在不違背自治範圍內固不生為反法律保留原則之問題，但是否違反教

育權及平等權之保障，則仍須進一步檢驗。 

4.第 4 段提及本案所涉及憲法上「受教權」之部分：此可區分為「受國民教育權」與「受國

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權利」，後者以憲法第 22 條為依據，但並不包含人民請求入學許可或提

供特定教育給付之權利。因此系爭規定排除色盲考生入學，並不得謂侵害該考生之受教育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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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 5 段以「平等原則」加以檢驗：色盲非屬人力所得控制之生理缺陷，系爭規定須受較為

嚴格之審查，故應視其所欲達成之目的是否屬重要之公共利益，所採取之分類標準以及差

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是否具有實質關聯性。 

6.第 6 段即就平等原則之檢驗再加以論證：警大創校任務之一即在於培養警察人才，系爭規

定限制色盲者不得入學有其重要公共利益；而警察工作任務繁雜，有判斷顏色之需要，依

此集中有限教育資源於培育適合擔任警察之學生有正當理由，即難謂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

的間欠缺實質關聯性。 

二、評析 

(一)本案究竟涉及當事人何項基本權利？ 

本案究竟涉及當事人何項基本權利？而涉及何種基本權利對本案的後續判斷究竟有何差

別？在招生簡章規定限制色盲者參與入學考試之情況下，所涉及者當係「受（受國民教育以

外的）教育權」，而以憲法第 22 條為其依據，就此應可贊同。然在以此基礎所為之合憲性檢

驗下，應判斷者當係以「排除色盲者應考為手段而侵害一個人的『受教育權』是否合憲」。

但大法官於本案中主要所論證卻是在於「色盲者是否適合從事警察工作」，其所涉及顯然係

「服公職權」而非「受教育權」。 

此一論述之思考點可能是：「念警大（研究所）」與「當警察」可合而為一觀察，即將「受警

大教育」視為「服警察公職」之前階段。然而此思考並不成立，因大法官於解釋理由書第 6

段論及：「在現行制度下，警大畢業之一般生仍須另行參加警察特考，經考試及格後始取得

警察任用資格而得擔任警察；且其於在校期間不享公費，亦不負有畢業後從事警察工作之義

務，以致警大並不保障亦不強制所有一般生畢業後均從事警察工作……。」 

而若「受警大教育」與「服警察公職」二者並不相同，則本案所應判斷者主要當係「以色盲

而限制就讀警大研究所是否合憲」。但依此也可以加以思考的是，因警大負有警察養成教育

的特殊性質，因之即使「受警大教育」與「服警察公職」係屬二事，「然此仍不妨礙警大在

其所得決策之範圍內，儘可能追求符合設校宗旨及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之目的，況所採排除色

盲者入學之手段，亦確有助於前開目的之有效達成。是系爭招生簡章之規定與該目的間之實

質關聯性，並不因此而受影響……。」亦即依此而亦可合理地限制「色盲者不得報考就讀警

大」。 

在本案所涉及者既係「受教育權」之情況下，「得否因為色盲而禁止報考警大（研究所）」應

係本案重點所在，而非居於「色盲者是否適合服警察公職」之後一種次要的附論地位。 

(二)本案主要之「審查基準」為何？係「平等原則」，抑或「比例原則」？ 

若本案之主要思考點係「得否因警大性質特殊，而限制色盲者不能報考就讀？」則據以檢驗

此一爭點合憲性的憲法準則應係「比例原則」，而非「平等原則」。蓋於此「色盲」作為不得

報考警大（研究所）的限制，應該是一種「手段」（已達限制就學或服警察公職的目的），而

非一種「差別待遇」之形成；因此所審查之重點應係「手段與目的是否均衡」而非「色盲造

成差別待遇是否合理」。本案固若涉及平等權，但平等原則之審查一本案情狀並非居於重要

地位；且觀察本號解釋中大法官多次強調的「手段與目的間的實質關聯」，實則應係以「比

例原則」為審查基準，方屬適切。 

首先若就「色盲可否就讀警大（研究所）」為「比例原則」之檢驗：在現實上就讀者既不享

有公費、卻又未必當警察之情況下，此一限制之「目的正當性」或「手段與目的間的實質合

理關聯性」，恐即均明顯有所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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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或許應考量警大具有「職前訓練」的特殊性格，亦即會去報考警大（研究所）者日後

多均以報考警察為目的，為使警大有限的資源能合理運用，即須予色盲者限制報考就讀，此

即大法官於解釋理由書之主要論點。姑且不論大法官將此一論點放在「服警察公職」之思考

之後，且亦錯置於平等原則之脈絡下被思考，大法官僅簡單一句「況所採排除色盲者入學之

手段，亦確有助於前開目的之有效達成」即將此一目的合理化，根本未再細部檢驗此一「手

段與目的」間是否真正具有合理關聯性。 

而若以「比例原則」檢視「可否因為色盲即限制就讀警大」，即使「預設」報考警大研究所

者日後大多要考警察，但不應忽略人民受教育學習之重要權利，以及研究學術能力初步養成

的重要地位，就此即不應與警察的訓練為必然之連結。況若欲對色盲者加以限制不能擔任警

察，應係在相關警察的考試規定中加以限制，而非提前於警大的就學階段。依此則系爭規定

限制色盲者不得報考警大研究所，手段上實難謂已具備最小侵害性。而若係為了大法官所提

及之「教育資源之有效運用」，則只要對就讀者不給予公費待遇，並收取相當之學費，應即

不會有此一問題。 

或者更可以注意的是，在警大現行學制中，大學部、二技、警佐班均屬警察之「養成教育」，

目的在於培育警察幹部。依此，若於入學考試時先淘汰不可能成為警官者（如體檢不合格者）

以避免教育資源的浪費，則尚較屬必要之手段。但研究所階段既包含學術目的（同時亦較非

屬警察的養成教育），則是否可為相同限制，大法官應明確區分此種差異性而為不同層次之

思考論證，此亦即為本案系爭規定合憲性與否之重點所在。 

除前述外，本案中大法官所為平等權之檢驗，其論述亦有所疑問，蓋大法官於解釋理由書第

5 段中提及：「鑑於色盲非屬人力所得控制之生理缺陷，且此一差別對待涉及平等接受教育

之機會，為憲法明文保障之事項，而教育對於個人日後工作之選擇、生涯之規劃及人格之健

全發展影響深遠，甚至與社會地位及國家資源之分配息息相關，系爭規定自應受較為嚴格之

審查。」若於此提及之論點既為「平等權」與「受教育權」之部分，則後續所檢驗者應當係

「得否因色盲而限制就讀警大」方屬合理，但大法官卻主要在檢視「限制色盲擔任警察是否

合理正當」（理由書第 6 段）。 

此外，若如本案應為「（較）嚴格之審查」，是否即表示對於國家侵害人民「受教育的平等」

事屬重大，即更應以較嚴格之標準檢視此種侵害「手段與目的間的實質關聯性」。但如果在

「色盲非屬人力所得控制之生理缺陷」之情況下，國家是否更應創設良好的制度以達成人民

受教育平等的可能性，如此則是否能簡單以「警大性質特殊」即認該限制具有正當性？ 

三、結語 

本文主要是以釋字第 626 號解釋為案例，藉此說明若是存在基本權利競合之情況，則在具體案

例中應如何判斷「本案究涉及哪一個基本權利」以及就此對後續合憲性判斷（例如：平等原則

或比例原則之審查）將產生之問題。 

本號解釋在所涉及基本權利之問題上，應係涉及「受教育權」（憲法第 22 條），而主要係以被

違反「比例原則」之方式受侵害；以及亦涉及「平等權」但毋寧應更可能係系爭規定侵害「受

教育權」而違反「平等原則」。而在合憲性之判斷上，以「色盲」而對於此一「受教育權」而

加以限制，手段與目的間難謂均衡；縱因警大性質特殊，負有警察養成之特殊任務，因此不論

入學學生日後是否從事警察工作，為使國家資源合理有效運用，進而一律對於入學學生之資格

加以限制亦無法通過比例原則（即可能一部分的平等原則）之檢驗。 

在涉及基本權利的判斷中，「本案涉及當事人的何種基本權利」係判斷的最初步、亦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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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且與後續實質合憲性之判斷有密切關聯之關係。且於一案件中，應以何種「審查基準」

以檢驗系爭規定之合憲性，其重要性更無庸置喙。然而大法官於本號解釋中以「色盲可否就讀」

形成差別待遇，即以平等權（平等原則）之角度思考並開展後續之論證；復又錯置本案所涉及

之基本權利目的間之關係，乃至選擇錯誤之「審查基準」，以致論證上未臻精確，均有再深入

思辨之處。 

貳、考題趨勢 

本篇文章中，吳信華教授以釋字第 626 號解釋為例，檢驗大法官對於在具體案例中如何判斷「本案

究涉及哪一個基本權利」，以及在確定了本案所涉及之基本權利後，後續之合憲性審查時應選擇何

種「審查基準」之流程，並輔以批評及補充，提供同學回答類似實例題時應有的思路流程及操作模

式。近年「基本權利之競合」的考點，成為國家考試及研究所入學考試之常客，建議同學於研讀本

文後，多加練習操作判斷「本案所涉及之基本權利」以及「合憲性檢驗所應採擇之『審查標準』」，

並熟讀相關的大法官解釋，以掌握相關爭點的鋪陳方式。 

參、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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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12 月。 

肆、延伸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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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立即在線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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